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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是設在主要幹道上，用以表達「經由一段短距離之道

路可通達另一條主要幹道」之路網資訊。公路路網形成後，道路指示標誌之規劃

設計，相對於傳統單一路線指示標誌系統之設計，顯得複雜與重要許多。 

本研究首先探討國內相關研究與現況問題，參考國外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實務

作法，利用腦力激盪法規劃設計七種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包括方案一：

加掛指示標誌牌面、方案二：加掛路網系統圖誌化牌面、方案三：以間接通達道

路之路線編號視為下一個目的地指示、方案四：路線編號前加『往/TO』者表示間

接通達、方案五：路線編號加『虛框』者表示間接通達、方案六：路線編號加『括

弧』者表示間接通達、方案七：路線編號加『底色』者表示間接通達。透過調查

用路人偏好選擇及客觀評估分析，發現方案四因清楚易懂之特點獲得最多受訪者

青睞。 

故本研究遵循方案四規劃邏輯，設計一般道路通往高（快）速公路之間接通

達指示標誌，並研擬「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之設置準則，研究成果可供公部門修

訂指示標誌設置規則之參考。 

壹、前言 

道路指示標誌系統之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用路人於駕駛中充分的公路指示資

訊，使其能獲得必要之指示與導引。近年來，台灣地區公路系統歷經政府數十年

投資興建，已相繼完工通車六條高速公路，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路及西濱快速公

路等高（快）速公路網，輔以原有綿密之省道、縣道、鄉道公路系統，著實構建

出功能健全之公路路網。 

以往高（快）速公路運輸僅有國道 1 號一條路線，所有指示標誌指往「高速

公路」均表示國道 1 號的中山高速公路，然而隨著公路路網的逐漸綿密，透過路

網中道路的交叉、連結，同等級的高（快）速公路選擇性增加。 

因此本研究針對路網需求，將串連兩主要幹道的道路指示資訊，規劃設計兼

具路網概念的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方案，以為因應。 

貳、文獻回顧 

「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國內、外法令規範並無明確定義，也缺乏研究文獻，現

況作法多歸類為特殊指示標誌類，組合現有標誌牌面加以應用表達，茲彙整間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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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指示標誌國內外相關做法如下：[1]、[2] 

一、美國： 

有供間接指引的帶路標記，包含一個「至(TO)」輔助標誌，一個路線編號標

誌(或特殊的公路設施符號)，與單箭頭指向輔助標誌，另可輔設座標方向標誌，

即可作為特殊用途的公路指引。其位置所在之公路或街道並非就是標誌上路線編

號所指的路線，而係藉之可到達所指的路線。另美國並無地名的間接指引。 
二、日本： 

由於指示標誌上的地名原則上須在該路線上，故日本無地名的間接指引。其

路線的間接指引係以圖案設計來達成，亦即路線編號如疊置於箭頭圖案上時，表

箭頭所指道路即為該編號路線，當路線編號置於箭頭圖案外時，表箭頭所指道路

並非該編號路線但可銜接至該編號路線，藉之即可清楚區別直接與間接的路線通

達。 
三、瑞典： 

瑞典以點虛線框在公路編號標記上，代表箭頭所指公路會與虛線框公路相

交，即以虛框的路線編號標記來表示間接路線指引。 
四、英國： 

英國則以括號加在公路編號或地名上，代表轉向後的公路會與括號內的公路

相交，或藉該路能間接到達括號內地名。即以括號的地名來表示間接地名指引。 
國外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圖例彙整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外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作法 

國家 美  國 日  本 瑞  典 英  國 

圖例 

 

 

資料來源：文獻[1]與本研究整理 

五、台灣： 

台灣地區道路指示標誌之設置，係以「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為

準，許書耕[1]認為其中僅有高（快）速公路指引標誌(指 30，圖 1)用以指引一般

公路上之車輛駛往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具有間接指引功能。值得注意者，由

於省道路線有快速公路與一般公路之分，但其編號標記相同，故作間接指引時易

產生混淆。此外，台灣並無地名的間接指引。 

   

圖 1  台灣地區高（快）速公路指引標誌 

此外許書耕[1]對於台灣地區使用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建議修訂「道路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96 條，『編號之路線即箭頭所指者，表直接通達，其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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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編號圖案須置於箭頭上；編號之路線非箭頭所指者，表間接通達，指沿箭頭所

指路線可銜接該編號公路，其路線編號圖案須置於箭頭外。』，及第 97 條，『路線

編號、箭頭之設計及與地名之關係，與地名方向標誌之規定相同。其直接通達與

間接通達地名並列之圖例如圖 2 』。 

 

圖 2  直接通達與間接通達地名並列之圖例 

李克聰[4]等於 93 年「地理資訊系統於道路指示標誌系統之規劃設計」研究

案中，認為高速公路之間的指示標誌系統，缺乏替代性與間接通達的規劃，建議

增加間接通達路線編號與圖誌化指示標誌，將間接可通達之路線編號資訊，以括

弧方式，置於直接行駛之路線編號右側，其圖例如圖 3。 

 

圖 3  間接通達之路線編號，以括弧表示之圖例 

李克聰[5]等於 93 年檢討修正「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通盤研

究案中，提出五種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於專家學者座談會中廣泛討論，

各方案及其圖例如表 2 所示。 
經專家學者研討商議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表 2 中之方案四及方案五，建

議納入「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修訂草案中。 
透過以上國內外文獻與作法知道，對於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已有使用需

求，但對於如何使用並未定論，可作為本研究後續研究之參考。 
 

表 2 間接通達專家學者討論替選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加虛線箭頭 加括弧 加底色 視為下一個目的地 圖誌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現況探討與問題分析 

以台灣地區高（快）速公路網而言，對於間接通達道路之指示標誌目前存在

兩種作法，其一是於到達前適當距離予以預告，例如圖 4 中連接國道 1 號和國 3
號間的國道 4 號，於國道 1 號往國道 3 號出口方向指示標誌（預告點 A 及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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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並未提供『經過國道 4 號可通往國道 3 號』的訊息，即未註明往『清水』方

向才可銜接至國道 3 號，直到行駛至國道 4 號上時，始出現下一個出口資訊為國

道 3 號之公里數（確認點 C）。此種作法，存在無法充分表達路網系統資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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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灣間接通達指示標誌處理現況 1 

 

另外一種方式，則是以加掛牌面方式在出口預告標誌增設指引標誌，例如圖 5
所示，左側相片中之國道 1 號高速公路 272 公里出口指示銜接道路為台 82 快速公

路，往東是水上，往西是鹿草，路側加掛牌面方式指示此出口往國道 3 號高速公

路。右側相片則是國道 3 號 301 公里出口匝道接的是台 82 快速公路，可到水上，

路側直立式『 高速公路』標誌則輔助指示：欲前往國道 1 號高速公路者，應由

此出口匝道前往。 
此種作法同樣存在無法充分表達路網系統資訊之問題外，對於初次使用該間

接通達道路系統之用路人而言會產生困擾，究竟這個匝道出口連接的是哪一條路

線編號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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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間接通達指示標誌處理現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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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道路通往高（快）速道路的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使用現況，係依循指示

標誌「預告點標誌--交岔點標誌--確認點標誌」設置規則，將間接通達之道路以下

一個目的地之概念來指示，以圖 6 為例，行駛於台 1 線省道上，左轉可上台 82 快

速道路之匝道，而東西向的台 82 快速道路，往西太保方向可接國道 1 號，迴轉往

東中埔方向可接國道 3 號。圖 6 之此種作法無法對於直接通達或間接通達之道路

指示有所區別，是將間接通達道路視為下一個目的地來指示。 

 

 

 

 

 

     
 

 

圖 6 台 82 快速道路上匝道處指示標誌佈設現況 

確認點交岔點預告點 

 

肆、 方案設計與評估 

一、方案設計 

依據交通部頒佈的「交通工程手冊」[6]對於標誌的基本要求，應包括需要性、

醒目性、易讀性、權威性、公認性、一致性等六項要項，而指示標誌的功能是用

以指示路線、方向、地名、里程及公共設施等，以利車輛駕駛人及行人嚴格遵守。

遵此，本研究透過探討國內相關研究與現況問題，參考國外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實

務作法，利用腦力激盪法，規劃設計七種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包括： 
方案一：加掛指示標誌牌面、 
方案二：加掛路網系統圖誌化牌面、 
方案三：以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視為下一個目的地指示、 
方案四：路線編號前加『往/TO』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五：路線編號加『虛框』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六：路線編號加『括弧』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七：路線編號加『底色』者表示間接通達。 
其中方案一為現況，方案二與方案三為專家學者討論建議案，方案四、五、

六為本研究參考國內研究與國外作法所設計之方案，方案七則為腦力激盪創新設

計方案，並將七個方案分為三大類型，分別為： 
方案類型一：加設牌面、 
方案類型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 
方案類型三：加註符碼。 
各方案圖例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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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 

類型 方 案 說 明 

方案一： 

出口預告標誌加掛間接通達道路

之文字化指示標誌，如下方右側

圖。 

方案二： 

加掛『圖誌化』牌面，路線編號在路線上的

表示直接通達，路線編號在路線外的表示間

接通達。  

方案

類型 

一 

 

加設 

牌面 

       

方案三： 

以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視

為下一個目的地』指示。 

方案四： 

路線編號前後各加『往/TO』、『高速公路

/FREEWAY』文字，視為下一個目的地指示，

路線編號前加『往/TO』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

類型 

二 

 

視為

下一

個目

的地 

   

方案五： 

路線編號加『虛框』者表

示間接通達，符碼置於路

線方位指示資訊與直接通

達道路路線編號之間，路

線編號加『虛框』。 

方案六： 

路線編號加『括弧』，置

於路線方位指示資訊與

直接通達道路路線編號

之間，路線編號加『括弧』

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七： 

路線編號加『底色』，置

於路線方位指示資訊與

直接通達道路路線編號

之間，路線編號加『底

色』者表示間接通達。 

方案

類型 

三 

 

加註

符碼 

 

    

資料來源：本研究規劃設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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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方法 

為瞭解用路人對於間接通達指示標誌偏好選擇，本研究針對高（快）速公路

網用路人進行問卷調查與分析。調查分兩部分，一部分為紙本調查，地點選擇在

旅客量大且位居南來北往交會附近之國道 3 號中部路段清水服務區，調查日期為

94 年 7 月 10 日（星期日），採隨機抽樣，發放 200 份問卷，其中 144 份受訪者為

男性，56 份受訪者為女性，由研究員與受訪者面對面訪談。 
問卷形式採封閉式問卷，即問卷已將問題可能的答案預先考量列示出來，受

訪者只需要依本身的想法勾選答案，或偶爾填一兩句話即可，簡化問卷並避免受

訪者憑空填答。問卷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份：說明問卷目的、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之定義與使用時機，並附圖說

明之； 

第二部分：問卷主體，蒐集受訪者偏好選擇資訊，包括對於本研究 4.1 節研

擬出之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間接通達道路最適距離等； 

第三部分：調查受訪者個人基本資料，例如年齡、性別、教育程度等。 

三、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統計方法除採用敘述統計陳述樣本資料，另外考量用路人是動態的

性質，採用檢定效率較大，且適用於樣本不大的的無母數統計方法；另為判斷樣

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以本研究的樣本資料（如性別、年齡）與政府統計年報資料

比較，其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故樣本大小為 189 的樣本已能代表。本研究以統

計分析 SPSS 電腦軟體輔助進行資料整理分析，以下為本研究調查訪問的分析結

果： 
1、 本研究問卷調查共發出 200 份，扣除漏填、筆跡無法辨識、單選題以複

選題作答等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有 189 份，其中男生 137 人，約佔

72％，年齡以 18~37 歲者與 38~57 歲者比例相當，分別佔約 45％、44％，

教育程度則以大專院校居多，約佔 57％。問卷回收率及受訪者各項基本資

料整理如表 4、表 5。 

 
表 4  問卷回收率一覽表   

項目 發出數 百分比 有效問卷 回收率 

男 148 74% 137 93% 

女 52 26% 52 100% 

總計 200 100% 18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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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受訪者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 類    別 份  數 百分比 

1、性  別 男 137 72% 

  女 52 28% 

  小計 189 100% 

2、年齡 18~37 歲    85 45% 

  38~57 歲     84 44% 

  58 歲以上   20 11% 

  小計 189 100% 

3、教育 高中職以下   66 35% 

  大專院校   108 57% 

  研究所       15 8% 

  小計 189 100% 

 

 

 

 

 

 

 

 

2、 本研究將七種方案分為三種類型評比，方案一與方案二屬於將間接通達

道路資訊以『加設牌面』方式表達之類型一，兩者相較，有 59％的受訪者

喜歡文字式指示，認為圖誌化牌面內容過於繁複，來不及看，有 41％受訪

者喜歡圖誌化指示標誌。經卡方檢定，得知方案一與方案二有顯著差異，

統計資料如表 6 所示。 

3、 方案三與方案四屬於將間接通達道路『視為下一個目的地』來指示的類

型二，兩者相較，有 42％的受訪者喜歡單獨以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指示的簡

單明瞭方式，但有 58％的受訪者偏好，是除了路線編號外，加註『往』與

『高速公路』文字的指示方式，較清楚易懂。經卡方檢定，得知方案三與

方案四有顯著差異，統計資料如表 6 所示。 

4、 方案五、方案六、方案七屬於將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加註符碼』

之類型三，用以凸顯間接通達與直接通達道路之區別，在同樣需事先宣導

用路人才看得懂牌面意義的比較基準下，方案五（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

號加『虛框』）、方案六（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加『括弧』）、方案七（間

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加『底色』）之支持率分別為 32％、31％、38％。

經卡方檢定，得知方案五、方案六、與方案七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異，統

計資料如表 6 所示。 

5、 三種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方案類型相較，有 16％受訪者偏好類型一『加設

牌面』，有 72％受訪者偏好類型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有 12％受訪者

偏好類型三『加註符碼』，統計資料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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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種方案類型分別之卡方檢定統計量

檢定統計量

6.481 4.450 1.556
1 1 2

.011 .035 .459

卡方a,b

自由度
漸近顯著性

類型1-加
掛牌面

類型2-視為下
一個目的地 類型3-符碼

0 個格 (.0%) 的期望次數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
數為 94.5。

a. 

0 個格 (.0%) 的期望次數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
數為 63.0。

b. 

 

表 7  三種方案類型受訪者偏好選擇一覽表 

方案類型 人數 百分比 排序

一：加掛牌面 31 16% 3

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 136 72% 1

三：符碼 22 12% 2

   189 100%   

 

6、 經卡方檢定的獨立性檢定得知，性別與選擇何種類型之間接通達指示標

誌無關聯，統計資料如表 8 所示。 

7、 經卡方檢定的獨立性檢定得知，年齡與選擇何種類型之間接通達指示標

誌無關聯，統計資料如表 9 所示。 

8、 經卡方檢定的獨立性檢定得知，教育程度與選擇何種類型之間接通達指

示標誌無關聯，統計資料如表 10 所示。 

9、 在多長的距離為適當的間接通達道路範圍的選項中，以『時速 90 公里基

準下，15 公里（含）以下（即行車時間 10 分鐘（含）以下）』選項，有近

四成受訪者認為最為恰當，統計資料如表 11 所示。 

表 8  性別與方案類型交叉分析表 

性別 * 類型 交叉表

19 100 18 137
22.5 97.9 16.7 137.0

12 35 5 52
8.5 37.1 6.3 52.0
31 135 23 189

31.0 135.0 23.0 189.0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男

女

性別

總和

加掛牌面
視為下一
個目的地 符碼

類型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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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

2.504a 2 .286
2.395 2 .302
2.141 1 .143

189

Pearson卡方

概似比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0格 (.0%)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6.33。a. 
 

表 9  年齡與方案類型交叉分析表 

年齡 * 類型 交叉表

15 60 10 85
13.9 60.7 10.3 85.0

14 61 9 84
13.8 60.0 10.2 84.0

2 14 4 20
3.3 14.3 2.4 20.0
31 135 23 189

31.0 135.0 23.0 189.0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18~37歲

38~57歲

58歲以上

年齡

總和

加掛牌面
視為下一
個目的地 符碼

類型

總和

 

卡方檢定

1.780a 4 .776
1.700 4 .791
.765 1 .382
189

Pearson卡方
概似比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2格 (22.2%)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2.43。a. 
 

表 10  教育程度與方案類型交叉分析表 

教育程度 * 類型 交叉表

11 45 10 66
10.8 47.1 8.0 66.0

17 81 10 108
17.7 77.1 13.1 108.0

3 9 3 15
2.5 10.7 1.8 15.0
31 135 23 189

31.0 135.0 23.0 189.0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個數
期望個數

高中高職以下

大專院校

研究所

教育
程度

總和

加掛牌面
視為下一
個目的地 符碼

類型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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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

2.704a 4 .608
2.620 4 .623
.070 1 .791
189

Pearson卡方

概似比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2格 (22.2%)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1.83。a. 
 

表 11  間接通達道路最長時間 

時間 人數 百分比 排序

    5 分鐘 55 29% 2

10 分鐘 73 39% 1

15 分鐘 48 25% 3

20 分鐘 13 7% 4

小計 189     

四、應用設計 

經調查得知，有近七成受訪者偏好類型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而該類型

中之替選方案，又以『往＋間接通達路線編號＋道路名稱』之方案四型態最受

歡迎，故本研究遵循此方案規劃邏輯，設計一般道路通往高（快）速公路之間

接通達指示標誌，如表 12 所示。此標誌的優點為將間接通達資訊整合於直接通

達指示資訊牌面中。 

「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是因應路網而生的特殊指示資訊，為避免道路指示

標資訊過多與混亂，應有限度的使用該標誌，經調查一般用路人較能接受行車

時間十分鐘內可到達之距離，因此，「間接通達指示標誌」設置條件，應考慮直

接通達道路與間接通達道路間，於最高限速條件下十分鐘內可到達之距離，以

限速 90 公里的快速道路為例，則考慮於 15 公里內可上下之匝道處設置，且指

示通往之間接通達道路，應為較直接通達道路高等級或同等級之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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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一般道路間接通達指示標誌 

設   置   準   則 圖          例 備  註

 

 

預告點

 

 

 設置位置：通往系統交流道之標準

較高及路徑較短之公路(街道)上。

 設置條件：直接通達道路與間接通

達道路間，於最高限速條件下十分

鐘內可到達之距離，且間接通達之

道路為較高等級或同等級之幹道。

 設置方式：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

號前應加『往』字，路線編號後得

加註道路名稱，置於直接通達道路

路線編號右側，路線方位指示標誌

置於箭頭上方。圖例如右。 

 高（快）速公路指引標誌（指 30）

 

 

交叉點

 

 

 設置位置：高（快）速公路系統交

流道匝道口，懸掛於應進入該車道

將近處之正前上方 

 設置條件：直接通達道路與間接通

達道路間，於最高限速條件下十分

鐘內可到達之距離，且間接通達之

道路為較高等級或同等級之幹道。

 設置方式：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

號前應加『往』字，置於直接通達

道路路線編號下方，路線方位指示

標誌置於直接通達道路路線編號

右側。圖例如右。 

 車道指示標誌（指 29） 

 

 

確認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規劃設計整理 

伍、結論與建議 

國內外對於間接通達指示標誌的研究不多，法令亦無明確規範，但實務上已

有設置之需求，因此本研究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其對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之偏好選

擇，經檢討分析，獲致下列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1. 從文獻回顧得知，國外現況作法是將間接通達道路指示標誌歸類為特殊

指示標誌類，組合現有標誌牌面加以應用表達，且以道路路線編號為主

要指示標的物，例如美國採用『TO』、英國採用『括弧』、瑞典採用『虛

框』，將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特別標示，日本則以圖誌化方式，將間

接通達道路路線編號置於箭頭圖案外，以便與疊置於箭頭圖案上之直接

通達道路區別。國外實務作法值得國內規劃設計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時之

參考，惟需考量國內民情與接受程度。 

2. 台灣地區間接通達指示標誌使用現況，多是將間接通達道路視為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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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在現有指示標誌設置規則原則下，以加設牌面的方式來指示，

並無特殊指示符碼，亦缺制式化、明確之設置準則。 

3. 本研究參考國外實例作法，專家學者座談意見，透過腦力激盪法研析間

接通達指示標誌替選方案，共分為三大類七個方案，經訪問調查 189 位

駕駛人偏好選擇，有 16％受訪者偏好類型一『加設牌面』，有 72％受訪

者偏好類型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有 12％受訪者偏好類型三『加註符

碼』。調查結果顯示，約七成受訪者接受將間接通達道路視為下一個目的

地指示之方式，與現況實施方式吻合。 

4. 經調查類型二『視為下一個目的地』之方案三與方案四駕駛人偏好選擇，

約有四成受訪者喜歡單獨以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指示的方式，有約六成的

受訪者，偏好除了路線編號外，加註『往』與『高速公路』文字的指示

方式，其透露之訊息為，部分駕駛人是以『數字』配合『高速公路』文

字找路，對於符碼並不十分瞭解，而將間接通達道路加註『往』字，用

以區別通達道路與間接通達道路，對於一般用路人較為直接與實用。 

5. 本研究研擬間接通達道路指示標誌設置準則：設置於通往高（快）速公

路系統交流道之標準較高及路徑較短之公路(街道)上，直接通達道路與

間接通達道路間之距離，於最高限速條件下十分鐘內可到達為原則，且

間接通達之道路為較高等級或同等級之幹道。間接通達道路之路線編號

前應加『往』字，路線編號後得加註道路名稱。 

二、建議： 

1. 間接通達指示標誌與替代道路指示標誌不盡相同，替代道路指示標誌可

以用動態指示標誌及時更新資訊，但是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是因應路網形

成而設，屬於常態形式，且為避免指示標誌氾濫使用，建議對於間接通

達道路指示標誌應採限制條件，並與替代道路指示標誌有所區別。 

2. 國內外實例均未針對地名之間接通達指示標誌研究規劃設計或設置，本

研究亦認為地名指示範圍較廣，所能通抵道路為眾，且間接通達指示標

誌不宜濫用，因此建議地名之間接通達指示標誌暫不設置，惟隨時空與

公路網之變遷，後進者仍有研究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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